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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597 证券简称：煜邦电力 公告编号：2023-003

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及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煜邦电力”）股东红

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塔创新”）持有煜邦电力股份 8,823,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998%。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公司董事杨晓琰持有煜邦电力股份 2,442,786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8422%。

上述股份全部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 且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解除限售
并上市流通。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 红塔创新本次减持计划的基本内容
红塔创新计划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3,520,0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2%。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1%。 若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根据股本变动对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2、 杨晓琰本次减持计划的基本内容
董事杨晓琰计划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370,000 股， 不超过

其持有的煜邦电力股份总数的 25%，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0.21%。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
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进行。 若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根据股本变动对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红塔创 新投资 股
份有限公司 5%以下股东 8,823,600 4.99998% IPO 前取得 ：8,823,600 股

杨晓琰 董事 、监事 、高级管
理人员 2,442,786 1.38422% IPO 前取得 ：2,442,786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过去 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 期 减 持 计 划 披 露
日期

红塔创 新投资 股
份有限公司 1,890,686 1.07137% 2022/7/28～2022/12/

28 14.97-22.08 2022 年 6 月 18 日

杨晓琰 238,828 0.13533% 2022/8/19 ～2022/8/
31 21-22 2022 年 6 月 18 日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 划 减 持 数
量 （股）

计 划 减 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 易减持

期间
减 持 合 理 价
格区间

拟 减 持 股 份
来源

拟 减 持 原
因

红 塔 创 新 投
资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不 超 过 ：
3,520,000 股

不 超 过 ：
2%

竞价交 易 减 持 ，不
超过：3,520,000 股

2023/2/13 ～
2023/8/12 按市场价格 IPO 前取得 企 业 业 务

需要

杨晓琰 不 超 过 ：
370,000 股

不 超 过 ：
0.21%

竞价交 易 减 持 ，不
超过：370,000 股

2023/2/13 ～
2023/8/12 按市场价格 IPO 前取得 个 人 资 金

需要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股东红塔创新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企业直接和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公司/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
定期长于以上承诺，则本公司/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的股份的限售期和
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3）如果本公司/本企业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所得收入归煜邦电力所有；如果因本
公司/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煜邦电力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本企业将向煜邦电
力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4）本公司/本企业还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股份减持的相关规
定。 ”

2、直接或间接持有煜邦电力股份的董事承诺：
“（1）自煜邦电力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直接或者间接

持有的煜邦电力股份，也不由煜邦电力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本人担任煜邦电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煜邦

电力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6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煜邦电力股份。
（3）煜邦电力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

月期末收盘价（煜邦电力上市后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价格应做相应调整）低于发行价，本人直
接及/或间接持有煜邦电力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

（4）本人直接及/或间接持有煜邦电力的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
行价（若发行人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将进行除权、除
息调整）。

（5）如果煜邦电力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二章第二节规定的重大违法
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煜邦电力股票终止上市前，
本人不减持煜邦电力股份。

如果煜邦电力或者本人存在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董监高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的，
本人不减持公司股份。

（6）本人将在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监管部门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的前提下，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在实施减持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规定进行公告，未履行相关规定的公告程序前不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若适用于本人的相
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对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减持有其他规定的，本人承诺按照该等规定执
行。

（7）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8）如果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

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如果本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 所得收入归煜邦电力所
有；如果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煜邦电力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煜邦电力或者
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注：上述承诺中所涉及的发行人指煜邦电力。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及董事根据自身需要进行减持，本次减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

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公司股东及董事将根据市场情况、
公司股价等因素自行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等存在
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东及董事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及相关承诺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03168 证券简称：莎普爱思 公告编号：临 2023-005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23年 1月 13日，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莎普爱思”）大股东

陈德康先生持有莎普爱思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9,354,804股，占莎普爱思总股本的 13.25%。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陈德康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即 2023 年 2

月 13日至 2023年 8月 12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 7,450,200 股，即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 2%；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至 2023 年 8 月 12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
股份数量不超过 3,725,100 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陈德康先生计划减持数量合计不超过
11,175,3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

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减持数量将相应进行调
整。

一、 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陈德康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49,354,804 13.25% IPO 前取得 ：42,195,781 股
其他方式取得 ：7,159,023 股

注：上述持股数量均包括以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最近一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陈德康 3,217,700 0.86% 2022/11/2～2022/12/2 8.34-8.79 2022-5-28

二、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 划 减 持 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 减 持

原因

陈德康 不 超 过 ：
11,175,300 股 不超过 ：3%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
过：7,450,200 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
过：3,725,100 股

2023/2/13 ～
2023/8/12

按市场价
格

IPO 前 取 得 的 股
份以及发行上市
后以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方式取得的
股份

个 人 资
金需求

1、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进行，即 2023 年 2 月 13
日至 2023年 8月 12日，且任意连续 90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2、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公告之日起 3个交易日后至 2023年 8月 12 日进行，且任意连续
90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3、若此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减持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 √是 □否
大股东陈德康承诺：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

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公司上市后
6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公司上市后 6 个月期末股票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本人承诺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6个月；在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满后 2 年
内，本人将在遵守法律法规、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减持所持公司股票，累计减持
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额的 10%，且减持不影响其对公司的控制权；若本人于承诺的持有公司股票的
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公司股票，减持的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作为公司董
事，在上述股份锁定期满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
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在职务变更、离职等情形下，本人
仍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 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
承诺中所述之发行价将相应调整。本人将在减持公司股票前 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若违反关于减持股
份公司股票的承诺，本人同意将实际减持股票所获收益归公司所有。

2、非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经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580 号），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向包括陈德康、吉林省东丰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等在内的 6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13,873,626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于 2016 年 12
月 1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托管手续。根据各特定对象
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协议》及《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中承诺，各特定对
象认购的股份自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

3、2017 年 12 月 19 日不减持承诺：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本着对社会公众股东负责的态
度，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陈德康先生承诺自 2017 年 12 月 20 日至 2018 年 12 月 19 日
不减持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4、2017 年 12 月 19 日增持计划：基于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及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陈德康先生计划自 2017年 12月 20日起 6个月内，拟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进行增持，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 1,000 万元人民币，不高于 2,000 万元人民
币。

5、2018年 12月 24日《莎普爱思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陈德康)》：陈德康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加
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 陈德康将严格按照
《证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及相关承诺进行减持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6、2020年 2月 28日《莎普爱思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陈德康）》：无其他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加其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陈德康将严格按照《证券法》、《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及相关承诺进行减持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根据与谊和医
疗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 将于 2021年将所持上市公司 17,524,167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43%）转让给谊和医疗或其指定的受让方。

7、2021年 5月 11日《莎普爱思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陈德康）》：无其他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加或
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陈德康将严格按照《证
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及相关承诺进行减持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相关风险提示
(一) 在减持期间内，陈德康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本次减持系陈德康先生根据个人
资金需求自主决定。 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等的相关规定。相关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公司及相关股东将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88553 证券简称：汇宇制药 公告编号：2023-004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王晓鹏持有公司股份

22,077,43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212%； 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且已于
2022年 10月 26日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 2023年 1月 13日收到股东王晓鹏的《减持股份计划告知函》，相关减持计划如下：
股东王晓鹏拟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不超过 5,276,10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

超过 1.246%。 其中，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之后的 3 个月内实
施，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
后的 3个月内实施，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上述股份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若公司在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则上述减持计划将作相应调整。

一、 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王晓鹏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22,077,439 5.212% IPO 前取得 ：22,077,439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过去 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 期 减 持 计 划 披 露
日期

王晓鹏 7,359,146 1.737% 2022/11/7～2023/1/5 14.51-19.21 2022 年 11 月 2 日

二、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 划 减 持 数
量 （股）

计 划 减 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 易减持

期间
减 持 合 理 价
格区间

拟 减 持 股 份
来源

拟 减 持 原
因

王晓鹏 不 超 过 ：
5,276,105 股

不 超 过 ：
1.246%

竞价交 易 减 持 ，不
超过：4，236,000 股
大宗交 易 减 持 ，不
超过：5,276,105 股

2023/2/13 ～
2023/5/12 按市场价格 IPO 前取得 自 身 资 金

需求

注： 上述股东王晓鹏的大宗交易的减持期间为自本减持股份计划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即 2023年 1月 19日至 2023年 4月 18日）。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股东王晓鹏承诺：
（1）关于股份限制流通的承诺：“本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承

诺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在上述持股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担
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数的 25%；在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

（2）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股份意向的承诺：“本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结合证
券市场情况及本人具体情况，自主决策确定是否减持及减持股份数量。 在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拟减持
股票的，将认真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
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等多方面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拟进行股份
减持的，将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大宗交易方式或其他合法方式减持所持公司股份，并由公司在减持前
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减持数量及比例的相关规定。 减持价
格将根据届时二级市场交易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人减持股份
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 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在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综合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

持计划，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
经营产生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相关股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相应的承诺的要求。在股东
按照上述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88010 证券简称：福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3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福光股份”）持股 5%以上股东福建

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信息集团”）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34,000,0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为 22.14%。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自身经营发展需要，股东信息集团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 3,071,638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00%。 本次减持计划期间，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
持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180 天内进行，且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公司
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采用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个交易日后
的 180天内进行，且在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公司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上述
股份减持价格按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若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
项，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的调整。

公司于 2023年 1月 13日收到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信息集团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告
知函》，现将相关减持计划具体公告如下：

一、 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5%以上非 第 一 大 股
东 34,000,000 22.14% IPO 前取得 ：34,000,0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上述减持主体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 划 减 持 数
量 （股）

计 划 减 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 易减持

期间
减 持 合 理 价
格区间

拟 减 持 股 份
来源

拟 减 持 原
因

福 建 省 电 子
信息 （集 团 ）
有限 责 任 公
司

不 超 过 ：
3,071,638 股

不 超 过 ：
2%

竞价交 易 减 持 ，不
超过：3,071,638 股
大宗交 易 减 持 ，不
超过：3,071,638 股

2023/2/13 ～
2023/8/11 按市场价格 IPO 前取得

因 自 身 经
营 发 展 需
要

注：（1）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180 天内进行，且在任
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公司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2）采用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180 天内进行，且在任意连
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公司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3）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若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
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的调整。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限制流通的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本公司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所

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公司持有的上述股份。
2、关于股东自愿延长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投资价值的认可，信息集团承诺将所持 34,000,000 股股份（占

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22.14%） 自 2020 年 7月 22 日限售期满之日起自愿延长锁定期 6 个月至 2021
年 1月 21日。 锁定期内，信息集团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所持股份，亦不会要求公司回购所持股份。
在上述延长承诺锁定期的股份未解除限售前，因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亦
将遵守相关承诺进行锁定。

3、首次公开发行前 5%以上股东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的承诺
（1）本公司/本单位作为福光股份股东，将按照中国法律、法规、规章及监管要求持有公司股份，并

将严格履行福光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关于本公司/本单位所
持福光股份锁定承诺。

（2）本公司/本单位减持福光股份的方式应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7)9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3）本公司/本单位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为保持福光股份战略决策、日常经营的相对稳定
性，在锁定期满且不违背其他限制的条件下，除为投资、理财等财务安排需减持一定比例股票外，此外
无其他减持意向。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 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

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公司股东信息集团将严格遵守上述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实施减持。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01086 证券简称：国芳集团 公告编号：2023-003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质押

解除暨质押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张国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280,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2.12%，本次部分股份
质押解除暨质押展期后，张国芳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131,000,000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46.70%，占公司总股本的 19.67%。

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国芳先生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
股票质押解除暨质押展期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张国芳

本次解质股份 49,000,000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7.4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36%

解质时间 2023 年 1 月 12 日

持股数量 280,500,000 股

持股比例 42.1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31,000,000 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6.7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9.67%

截至目前，张国芳先生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

将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公司股份质押展期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展期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本 次 展 期 质 押
股数

是 否 为
限售股

是 否 补
充质押

质 押 起
始日

质押展 期
到期日 质权人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质 押 融
资 资 金
用途

张
国
芳

是 131,000,000 股 否 否
2018 年
10 月 24
日

2023 年 4
月 22 日

浙商银
行股份
有限 公
司杭 州
下沙 支
行

46.70% 19.67% 项 目 投
资

2、以上被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况。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 例

（%）
本次质 押解除 前累
计质押数量

本次质 押解除 后累
计质押数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张国芳 28,050.00 42.12 18,000.00 13,100.00 46.70 19.67

张春芳 13,940.00 20.93 0.00 0.00 0.00 0.00

张辉 4,005.00 6.01 2,400.00 2,400.00 59.93 3.60

张辉阳 4,303.70 6.46 3,000.00 3,000.00 69.71 4.50

合计 50,298.70 75.52 23,400.00 18,500.00 36.78 27.78

四、股份质押展期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张国芳先生本次股份质押展期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控制权造成影响， 也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

经营。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上述质押事项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
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关于股东张国芳先生的《证券质押登记解除通知书》；
2、股东张国芳先生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下沙支行签署的关于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到期日

变更的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88107 证券简称：安路科技 公告编号：2023-001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杭州士兰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士兰创投”）持有公司股份 11,627,683 股，占公司总股本 2.91%；其一致行动人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士兰微”） 持有公司股份 11,627,683 股， 占公司总股本
2.91%。士兰创投和士兰微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3,255,3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82%。上述股份来源于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并于 2022年 11月 14日起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了《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47），由于自身资金需求，士兰创投将根据市场情
况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2,000,500股，拟减持股份数
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不超过 0.50%。 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披
露之日起 3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

公司于 2023年 1月 12日收到股东士兰创投出具的《杭州士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减持安路
科技所持部分股份计划的进展的函》，截至 2023 年 1 月 12 日，士兰创投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
公司股份 1,000,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25%，本次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已过半，减持计划尚
未实施完毕。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杭州士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以下股东 11,627,683 2.91% IPO 前取得 ：11,627,683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杭州士兰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11,627,683 2.91% 士兰创投、 士兰微的控股股东均为杭州

士兰控股有限公司 。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11,627,683 2.91% 同上

合计 23,255,366 5.82% —

注：持股比例的合计数与实际计算比例的尾差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
（股）

减 持 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 持 价 格 区

间 （元/股 ）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

当前持股数
量 （股）

当 前 持
股比例

杭 州 士 兰
创 业 投 资
有限公司

1,000,300 0.25% 2023/1/4 ～
2023/1/12

集 中 竞 价 交
易 64.48 -67.70 65,787,345.03 10,627,383 2.66%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

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减持，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

重大影响。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
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士兰创投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该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

情况，并依据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03893 证券简称：瑞芯微 公告编号：2023-002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厦门市润科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润科欣”）持有瑞芯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瑞芯微”）股份 30,777,7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37%，上述
股份全部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润科欣计划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2,631,860股，即不超过公司股

份总数的 0.63%， 其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 将在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进行；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将在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3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进行。

因公司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导致所持公司股份变化的，相应期间可转让
股份额度做相应调整。

一、 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厦门市润科欣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30,777,740 7.37% IPO 前取得 ：30,777,74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 划 减 持 数 量
（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
方式

竞 价 交 易 减
持期间

减 持 合 理
价格区间

拟 减 持
股 份 来
源

拟减持原因

厦门市润科欣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不 超 过 ：
2,631,860 股

不 超 过 ：
0.63%

竞 价 交 易 减
持 ， 不 超 过 ：
2,631,860 股
大 宗 交 易 减
持 ， 不 超 过 ：
2,631,860 股

2023/2/11 ～
2023/8/10

按 市 场 价
格

IPO 前取
得 的 股
份

自 身 资 金需
求

注：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 2023年 1月 19日至 2023年 7月 18日。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 √是 □否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润科欣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合伙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持有的

上市公司股份，也不由上市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后，本合伙企业每
年减持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

前本合伙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因公司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
导致本合伙企业所持公司股份变化的，相应期间可转让股份额度做相应调整）；本合伙企业任意年度
可减持份额而未减持的股份数额可累积至以后任意年度减持。

2、自瑞芯微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后，本合伙企业每年减持的瑞芯微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发
行前本合伙企业持有的瑞芯微股份总数的 25%， 本合伙企业任意年度可减持份额而未减持的股份数
额可累积至以后任意年度减持。 所持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前，本合伙企业无减持瑞芯微股票意向；
所持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本合伙企业将根据商业投资原则，在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
所相关规则的前提下，确定后续持股计划。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在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
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全部或部分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

确定性。 本次减持计划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
减持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03326 证券简称：我乐家居 公告编号：2023-002

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开始前，股东南京开盛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开盛咨询”）持有

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8,041,7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5%。 上述股份来源为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
份及上市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开盛咨询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 3,155,04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

其本次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开盛咨询 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 8,041,748 2.55% IPO 前取得 ：8,041,748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NINA YANTI MIAO 202,319,040 64.12% 与汪春俊先生为实际控制人

南京瑞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477,760 3.64% 汪春俊先生实际控制

开盛咨询 8,041,748 2.55% 汪春俊先生实际控制

合计 221,838,548 70.31% —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
（股）

减 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 持 价 格 区
间
（元/股）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

减 持 完
成情况

当前持 股
数量 （股）

当 前 持
股比例

开盛咨询 3,155,048 1.00% 2022/12/19 ～
2023/1/13

集 中 竞
价交易 7.92－8.49 25,798,949.18 已完成 4,886,700 1.55%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88613 证券简称：奥精医疗 公告编号：2023-002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时间过半

暨减持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奥精医疗”）股东北京

奇伦天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伦天佑”）持有奥精医疗 9,068,000 股股份，占奥精医疗总
股份的 6.8%。 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并于 2022年 5月 23日起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2年 11月 9日， 公司披露了《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

号：2022-042），奇伦天佑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奥精医疗股份不超过 4,000,000 股，占
奥精医疗总股份的 3%。

公司于 2023年 1月 13日收到奇伦天佑出具的《减持股份计划进展告知函》， 奇伦天佑减持计划
时间已过半，减持计划暂未实施完毕。

具体情况如下：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奇伦天佑 5%以上第一大股东 9,068,000 6.8% IPO 前取得 ：9,068,0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 持 价 格 区

间 （元/股 ）
减 持 总 金
额（元 ）

当 前 持 股
数量 （股）

当 前 持 股
比例

奇伦天佑 0 0% 2022/11/30 ～
2023/1/13

大宗交 易 、集
中竞价交易 0-0 0 9,068,000 6.8%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股东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上述减持主体将根据公司股票的二级市场交易情况、 股价变动趋势等多方面因素决定是否继续

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实施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等多种
不确定性因素。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

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01-14

证券代码：688329 证券简称：艾隆科技 公告编号：2023-002

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股东闻青南先生持有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数 3,859,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4.9997%，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于
2022年 3月 29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2年 9月 16日，公司披露了《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41），闻青南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772,000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自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进行。

2022年 11月 4日，公司披露了《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2-047），2022年 10月 14日至 2022 年 11 月 3 日期间， 闻青南先生通过集中竞价累计减持
公司股份 386,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0%。

2023 年 1 月 13 日，公司收到股东闻青南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实施结果的告知函》，截至
2023年 1 月 13 日，股东闻青南先生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619,8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0.80%，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已届满，具体情况如下：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闻青南 5%以下股东 3,859,800 4.9997% IPO 前取得 ：3,859,8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 东
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 持

方式

减 持 价 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元 ） 减 持 完 成
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闻 青
南 619,800 0.80% 2022/10/14 ～

2023/1/13
集 中
竞 价
交易

44.00 －
50.00 29,128,925.57 未 完 成 ：

152,200 股 1,814,500 2.35%

注：上述减持期间，闻青南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 619,800 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
减持 1,425,500股，当前持股数量为 1,814,500股。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88157 证券简称：松井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6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计划完成暨减持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颜耀凡先生持有公

司股份 1,034,4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0%。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2 年 12 月 8 日，公司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66），颜耀凡先生拟

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不超过 1,034,471 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30%，减持价
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根据公司股东颜耀凡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颜耀凡先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
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034,471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1.30%。 颜耀凡先生本次减
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颜耀凡 5%以下股东 1,034,471 1.30% IPO 前取得 ：1,034,471 股

注：颜耀凡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亦未担任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 东 名
称

减 持 数 量
（股）

减 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 持 价 格
区间
（元/股）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

减持完
成情况

当 前 持
股 数 量
（股）

当 前 持
股比例

颜耀凡 1,034,471 1.30% 2022/12/30 ～
2023/1/12

集 中 竞 价 交
易 、大宗交易

70.60 －
91.50 74,815,594.40 已完成 0 0%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4 日


